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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装备制造业企业能效管理规范》团体标准（T/SDZBZZ 058—2025）由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提出并归口，旨在为省内装备制造企业提供系统、科学的能效管理指引，推动企业节能降耗、绿色低碳发展。本标准由山东国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山东华东风机有限公司、山东华研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计划于2025年11月发布，2025年12月实施。
2.主要工作过程
（1）2025年7月－2025年8月，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组织相关企业及专家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召开启动会议，明确标准定位、适用范围、编制原则与工作计划，完成初稿起草。
（2）2025年9月－2025年10月，工作组多次召开内部研讨会议，对初稿进行逐章逐条审议与修改，并邀请行业专家、企业代表进行函审与座谈，广泛征集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3）2025年11月，标准文本完成最终校对与格式审定，报送至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审议。
3.主要参加单位及工作
本标准由上述三家企业共同起草。主要起草人包括张振强、Hans Ulrich Minkner（明科勒）、孙胃涛、李大同、王洪海等。各单位在标准起草过程中分工协作，分别承担了资料调研、框架设计、技术内容编写、评审修改等工作，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可操作性。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系统性原则：覆盖能源使用的全过程，形成策划、实施、检查、改进的闭环管理体系。
数据驱动原则：以真实、准确、可追溯的数据为基础，建立完善的能效监测体系。
持续改进原则：通过周期性评估与优化，推动能效水平不断提升。
全员参与原则：强化领导作用，明确职责，鼓励员工参与，营造节能文化。
经济性原则：综合考虑投入与效益，以合理成本实现最佳能效。
合规性原则：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节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要求。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分为8章，主要内容包括：
第1章范围：明确本文件适用于装备制造业企业能效管理的实施、改进与评价。
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本标准引用的相关国家标准。
第3章术语和定义：界定“能效”“能效管理”“关键用能设备”等关键术语。
第4章总则：明确能效管理的基本原则、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5章能效规划管理：包括能效方针与目标、能耗基准线与指标、能效监测与审核等内容。
第6章运行控制管理：涵盖能耗定额、用能设备、公用工程系统、生产工艺、节能项目及能效信息化管理。
第7章评价与改进：建立能效绩效评价体系与持续改进机制。
第8章培训与宣传：明确能效培训与宣传的内容、方式与要求。
附录A：提供装备制造业常用能效指标示例，供企业参考使用。
三、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一）预期社会效益
为企业提供系统化、可操作的能效管理指引，降低能源管理成本，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推动企业实现绿色制造与低碳转型，助力山东省“双碳”目标实现。
增强企业节能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节能的良好氛围。
提升“山东制造”绿色品牌形象，增强市场竞争力与消费者信任。
（二）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引导企业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益与市场应变能力。
推动装备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
促进节能技术、设备与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应用，带动相关产业链协同发展。
为企业参与绿色采购、国际认证、碳交易等提供管理基础与技术支撑。
五、与国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能源管理理念与标准（如GB/T 23331、ISO 50001等），并结合山东省装备制造业的能源使用特点与管理实际，突出“全过程、数据化、系统化、可持续”的管理特色。与通用能源管理体系标准相比，本标准更贴近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实际，强调能效指标的可操作性、设备管理的精细化以及信息化支撑，具有较强的行业针对性与实施指导性。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GB/T 23331—2020》《GB 17167》《GB/T 13234》等国家标准保持一致，并与国家及山东省节能降碳相关政策、规划相衔接，未与任何现行法律法规或强制性标准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供山东省装备制造业企业自愿采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协会可通过培训、宣贯、试点示范、咨询服务等方式推动标准落地，并鼓励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和完善能效管理体系，持续提升能源绩效。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